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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行政学院)  温美荣  刘万清 
 
    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了全面胜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当前和
未来一段时间，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一个重要的阶段性

议题。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既是经济基础层面的“减贫成果”，也是上层建筑层面的制度成果”；“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既内在地包含了“巩固”“拓展”与“衔接”三

项重要功能，也呈现其仍面临情境复杂、领域多元、政策部署等挑战。因此，政策过程的推进要

坚持系统思维，亟须在“政策协同”上有效发力，从“脱贫成果”和“制度成果”两个层面，实

现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政策手段的相通性和

政策结果的同等性，进而实现政策“目标—手段—结果”关系的有效整合。 
    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协同衔接 
    从主体角度来看，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时期的主体和内因，也是推动整体贫困状态发生改
变的根本力量。同理，脱贫群体也就成为巩固脱贫攻坚和减贫成果的主体性力量，需要从激发其

内生动力和培养其发展能力两个方面协同着力。 
    因此，巩固脱贫攻坚减贫成果的方向路径就是要确保稳定脱贫防止返贫。其一，产业就业是
稳定和促进主体增收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要巩固前期产业扶贫成果，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积蓄发

展后劲，及时纠正并规避脱贫攻坚时期已暴露的相关风险，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以市场机制撬动

产业发展，进而实现稳就业、保就业。其二，升级脱贫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脱贫地

区的整体发展能力。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之后，脱贫群体在生产生活等方面会面临各种不适，要

稳定保持政策供给，创新安置社区治理机制，消除潜在的后续治理风险，持续巩固易地扶贫搬迁

成果，促进改善外在发展环境。其三，针对具有劳动能力的脱贫人口，要多举措、多方面地制定

相关激励和支持政策，避免“福利陷阱”和“政策养懒汉”，充分激发群众主体内生动力。 
    巩固制度成果与乡村振兴协同衔接 
    实践表明，脱贫攻坚战的胜利除了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以外，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同样功不
可没。如果说脱贫攻坚的减贫成果是可视化的，那么以治理经验和脱贫攻坚精神为代表的制度成

果，则在减贫成果形成过程中具有螺旋式上升的特性，可以在更多领域指导下一步乡村振兴工作。 
    这种制度成果既可以表现为具体的体制机制安排，也可以内化为治理主体的精神支撑，是一
个协同发力的作用体系。其一，坚持贯彻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领导机制，进一步

彰显我国的制度优势。将脱贫攻坚中积累的治理经验，结合现实需求运用到乡村振兴中，在具有

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内建立健全上下贯通的“五级书记共抓振兴”的工作体系。其二，在衔接期

内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延续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和驻村帮扶等制度安排，为“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外在的、基础化的物质保障和组织保证。其三，弘扬脱

贫攻坚精神，以“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为指引，

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乡村振兴的时间跨度和实践难度都远超脱贫攻坚，也需要更为强大的

精神力量作支撑。 
    脱贫攻坚精神来之不易，是实践与思想深度融合之后的生动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以此为契机，汇聚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扎实稳步推进乡村振兴伟

大战略的实施。 
    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协同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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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拓展脱贫成果是比巩固工作层次更高、要求更高的任
务，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直接相关，更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协同发力，为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等目标任务做好准备。 
    其一，提高产业就业的可持续性，拓展经济成果。以特色产业为中心，长远规划产业结构，
逐步消弭产业同质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渐淘汰不符合当地发展实际的短平快型产业项目。以县

域为基本单元，在省内做好县与县之间的劳务协作，努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其二，在稳定易地

扶贫搬迁群体基本生产生活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展易地扶贫搬迁发展成果。要扶持一批对大型搬

迁安置区群体就业具有良好带动效果的创业项目，鼓励搬迁群体自主创业、自力更生。同时，对

接当地高校或职业技术院校，加强安置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摆脱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生计困境。其

三，加强扶贫资产管理，拓展资产收益成果。在脱贫攻坚时期，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形成了

较大规模的扶贫资产，要充分利用好现有资产，实现存量变优、增量变大，持续发挥综合效益。

可积极探索第三方托管运营模式，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减少资产碎片化，确保资产的保值增值。 
    拓展制度成果与乡村振兴协同衔接 
    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还需要将前者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成果进一步
拓展延伸，为治理主体将治理目标转化为治理成果提供依托，提升其治理能力。 
    其一，坚持精准思维，面向乡村振兴的实践需求，逐步实现从精准脱贫到精准振兴。“精准”
思维是脱贫攻坚中的基本方略，这一科学的方法论依然适用于乡村振兴。在宏观上加强顶层设计，

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精准作出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

政策规划。在中观上加强政策引导，省市县各级政府既要根据实际情况精准制定政策，更要精准

执行政策，严防政策执行的“一刀切”。在微观上加强政策反馈，由基层治理主体精准对接治理

客体，将振兴政策成效精准反馈至政策决策者。其二，以“政府—市场—社会”扶贫大格局为平

台，推动构建共同富裕大格局。市场的主要作用是将“蛋糕”做大，而政府的作用则是通过二次

分配和拉动社会参与，最终获得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因

此下一步还需要将现有的扶贫大格局拓展至共同富裕维度。在保证市场竞争机制正常运转的前提

下，由政府引导第三次分配，规范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最大限度地缩小脱贫群体因个体能力造

成的收益结果差异，同时辅以社会捐赠，开拓新的资源筹措渠道。 
    总之，“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并非易事，既要兼顾不同层面的
脱贫攻坚成果，也要考虑巩固、拓展和衔接功能的有序结合，还要做好各方面政策的有效协同。

在乡村振兴伟大战略的实施中，政策协同成效将成为主要关切点并为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释放更

为充分的政策活力。 
    （本文系全国地方党校（行政学院）重点调研课题“后扶贫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
接续供给研究”（2020dfdxzddykt023）阶段性成果） 


